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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本校各學院、學系(所)、室、中心、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6 日 
發文字號：靜教綜字第 11500015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附件一-靜宜大學排課作業要點、附件二-115(1)排課、選課、教學評量作業日程表、附件三-115 開課

總時數上限規範、附件四-115 各學系校訂必修課程開課一覽表、附件五-授課基本鐘點及開課人數規

定、附件六-靜宜大學新生缺額減班開課調整原則 

主旨：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學系開(排)課通知及相關事宜，敬請 查照。 
說明： 
一、依靜宜大學教師授課時數鐘點費核計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專任教師每週超授時數全學年以一小時

為限，不得超排時數。 
二、115 學年度缺額減班時數，請依靜宜大學新生缺額減班開課調整原則辦理，如附件六。 
三、各學系開設課程，請依照各入學年度課程架構訂定之課程開課。 
四、全校課程開課規範及排課作業，請依本校開課辦法及排課辦法，如附件一。 
五、學系開課、排課等相關工作時程，如附件二。 
六、各系全學年開課時數如附件三，請勿超過規範時數。 
七、115 學年度各學系校訂必修課程開課一覽表，如附件四。 
八、各單位 115 學年度開課，請配合時程進行課程審查，日間學制課程，排課請配合於週一至週五第 10 節

前。 
九、不同學制課程應有鑑別度，請勿合開課程。特殊情形應提送三級課程會議討論。 
十、自 113 學年度起，校外實習 3 學分(含)課程，由各學系自行開設，每學期至多一門；長時期實習 9 學分

課程，如列為本系學分可與學院合開。校外實習指導費依本校職產處規定辦理。 
十一、課程內容屬上下學期有關聯者，上、下學期授課時間應維持不變。如學系另有「專業學程」者，請開

設相關課程，供學生修習。 
十二、各單位於開課時，請參考所屬課程委員會之外部代表(學者、業界及校友)提供有關課程建議，適度反

映於課程調整或自我改善機制，各學系請輔導學生了解系所開課規劃及修課規範。 
十三、敬請定期檢視所屬學生修習及取得各類專業學分學程及跨領域學程狀況，如有執行成效不佳者，應

調整課程規劃或申請退場，以回應課程定期檢討機制。 
十四、輔系、雙主修申請人數較多之學系(英文、日文、觀光、國企、大傳、法律)，請酌予增開輔系課程。 
十五、敬請各學系規劃供外系學生修習之跨領域學程課程，並逐年規劃所屬學生修習外系學分之空間，以

培育學生多元知識涵養。 
十六、擔任各類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者(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除外)，其鐘點費比照一般碩士班課程。 
十七、各系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不列入該系院開課時數，不計入實習指導教授授課時數，也不支領鐘點費，

僅由職產處依本校校外實習辦法支付實習指導費。社工系、食營系-營養組、師培中心等單位因涉及

專業考照不同規範，仍維持原開課方式執行。 
十八、其他未盡事宜請參閱本校教師授課時數鐘點費核計辦法及其他配合事項請參照附件五。 
十九、依 113.12.18 行政會議報告，114 學年度(含)起入學學士班新生，各學系可承認外系學分 20(含)以上。 
正本：各學院、系(所)、室、中心、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副本：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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